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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在农贸市场买肉时，看起来色泽

鲜艳。可回到家一看，却是颜色暗淡，明显

不新鲜。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近日，舟山

市定海区检察院开展的一项专项监督揭开

了谜底。

今年 2 月，定海区检察院“益心为公”

平台收到一条市民举报，反映自己在某菜

场买的肉，回家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新鲜，怀

疑是菜场摊位的灯光在作怪。

检察院立即走访调查辖区内的多家商

超、农贸市场，发现多个商家都在生鲜区域

使用了“生鲜灯”，有的甚至分别对肉类、海

鲜、果蔬等使用了不同颜色的“生鲜灯”。

所谓“生鲜灯”，即通过不同色温，突出

体现生鲜类食用农产品的鲜度，在灯光的

“美颜”下，摆在摊位上的肉菜往往显得格外

红润鲜嫩。

据了解，目前，我国并没有对使用“生

鲜灯”出台禁止性规定，但根据《建筑照明

设计标准》，农贸市场照明标准值中的显色

指数不应低于80。

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辖区内主要农贸

市场开展实地调查，通过目测勘验光源色

差并拍照、利用便携式光谱照度分析仪现

场抽检等方式，发现农贸市场显色指数普

遍低于国家标准。

“有农贸菜场牲畜肉摊位灯光显色指数竟

然为9.1，远低于国家标准。”办案检察官认为，

农贸市场肉类经营者使用显色指数低的“生鲜

灯”，影响了消费者的色觉感官，误导消费者购

买不新鲜的肉类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随后，定海区检察院召开农贸市场“生

鲜灯”问题听证会。人民监督员一致认为，

检察机关应当督促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尽

快整改农贸市场“生鲜灯”问题。会后，该

院向相关部门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

建议其督促涉案农贸市场摊位经营者对灯

光进行整改，并开展专项行动，加大对同类

违规行为查处力度。目前，一场整治“生鲜

灯”乱象的行动正在定海展开。

摊位上看着很新鲜 买回家却颜色暗淡
原来是“生鲜灯”在作怪

白玉豆腐加了东西 不易变质销量也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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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多加了防腐剂，没想到⋯⋯”

近日，看着二审裁定书，王某后悔不已。

2020年，王某到永康摸索生意门路，经

过考察，发现某豆制品公司生产的白玉豆腐

销量不错。2020年11月，经朋友介绍，王某

与该豆制品公司的创始人签订转让协议，以

80万元受让该公司并继续以该公司名义生

产、包装、销售该品牌白玉豆腐。不过好景不

长，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不断有客户反映，白

玉豆腐发酸变质，销量也开始缩水。

“当时，我偶然发现公司生产的另一款

鸡蛋豆腐因为加了山梨酸钾，没有发酸变

质，就想在白玉豆腐中试着加加看，结果成

功了。”王某供述，自从加了山梨酸钾后，白

玉豆腐的存储和售后果然没再出“问题”，

销量也涨了回去。不过，为了确保添加行

为不被发现，王某未在白玉豆腐外包装配

料表中说明添加有山梨酸钾。

2022年8月，该公司生产的白玉豆腐被

永康市市场监管局查获。经检验，白玉豆腐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含量实测值均

已超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相关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案件移送永康市检察院后，公益诉讼

检察官查阅相关标准，并通过“公益同心”

政协委员工作室联系食品安全领域专家，

求证得知山梨酸及其钾盐是一种酸性防腐

剂，长期使用含量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

体的骨骼生长、肾脏、肝脏健康造成一定影

响，其在豆制食品中的使用范围仅限豆干

再制品、新型豆制品，超范围使用该食品添

加剂的某品牌白玉豆腐不符合国家标准，

属于伪劣产品。

经查，2020年12月至2022年8月，王

某共购入山梨酸钾 360 千克，超范围用于

生产白玉豆腐。至案发时，王某及该公司

生产、销售添加山梨酸钾的白玉豆腐累计

54万余盒，销售额超46万元。

检方介绍，该公司及王某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这种行为不

仅欺骗了消费者，也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身体健康权，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022年11月，检察院就该案向永康市

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判令某公司、王某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并按照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价款三倍连

带赔偿138万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

全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并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判处涉案公司罚金12万元；判处

王某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

近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

原判。

标注“特殊医学用品”这样的奶粉买过吗
注意了，有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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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500元卖2200元 还伪造产品合格证
竟敢打农资的主意！这个制售假化肥的团伙被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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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章挺伟 朱丹霞

春光明媚，正是农民备耕时节，种子、

化肥等农资产品成为刚需。可有人竟然打

起歪主意，制售假冒伪劣化肥。近日，象山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成功打掉一个产、供、

运、存、销全链条的跨省制售假化肥犯罪团

伙，1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去年年底，象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

该县市场监管局移交的线索：某农资经营部销

售的某品牌化肥，无标注微量元素成分，系假

化肥。经初步调查，象山县及台州市内已有多

名农户上当受骗，而销售源头为台州人方某。

据方某供述，他销售的“化肥”，都是通过

微信购买的，且销售方还提供了产品合格证

书，自己就信以为真了。经研判，象山警方认

为此次查扣的假化肥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于是迅速成立专案组。一系列缜密侦查后，一

个以胡某、刘某为首，涉及河北、浙江等地的制

售假化肥全链条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今年2月中旬，在查清该团伙的架构及

作案过程后，象山警方30多名警力分赴河北

邢台、衡水和浙江台州等地收网，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10名，捣毁生产窝点1处、销售窝点1

处、仓库6处，查封生产线2条，现场查扣未

加工原料1万余吨，涉案金额千万余元。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这些假化肥每吨

实际成本不到 550 元，而卖给农户每吨售

价高达2200元。

原来，2021 年 6 月，以胡某、刘某为首

的犯罪团伙在河北省注册相关科技生物有

限公司，以合法公司为幌子，将普通氮肥灌

装包装，冒充含有铜、铁、锌、硼等微量元素

的颗粒水溶肥，并宣称产品是“颗粒水溶肥

行业领跑者”，利用部分经销商贪便宜的心

理，用低于市场价每吨 1000 元的价格，在

河北、浙江等地的微信群内招揽“生意”。

“为消除经销商对低价品牌化肥真假的

顾虑，该犯罪团伙还伪造了产品检测报告。”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不仅如此，他们在全国

还招募化肥代加工商，将微信上接到的“订

单”分包给加工商，代加工不含任何有机微

量元素的廉价合成化肥，进一步降低成本并

完成分销。整个犯罪网络涵盖产、供、运、

存、销全链条，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目前，胡某等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被象山警方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汪美 王欢

宝妈们逛母婴用品店时，是否注意过

外包装上有“特殊医学用品”的罐装奶粉？

或者您家宝宝是否正在食用这类“特殊医

学用品”的食品？注意了，开化县检察院的

检察官最近在当地母婴用品店发现，部分

经营者在不具备营养学、医学等专业知识

的情况下，超越食品经营许可范围销售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同时还过分推销夸

大特医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近年来兴起

的新兴食品，处于食品和药品的中间地

带。根据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该

类食品应当取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注

册，生产销售企业要取得相应的许可，消费

者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方可食用。

开化县检察院通过市场监管局调取当

地母婴用品店的登记注册信息、查询相应

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精准筛选出30余家

无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许可亦未进

行备案的商户。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其中

有 10 家经营者违规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且与普通食品混放销售。还有部

分母婴用品店销售未按规定注册的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存在进货渠道不规范、产

品来源不明，且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

问题。

今年 3 月，开化县检察院向相关部门

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相

关部门以开展专项整治等方式督促问题商

家立即停止侵害，规范经营，并探索建立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监管规则等，从源头

消除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违规经营的风

险隐患，依法推进母婴用品行业合规经营，

守护“摇篮里”的食品安全。


